关于启用深圳市居住证/劳动就业登记网上申报系统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部第28号令《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和《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市公安局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建立了“深圳市居住证/劳动就业登记网上申报系统”，从本通知实施之日起正式投入使用。为方便广大用人单位使用该系统为员工申办居住证和办理劳动就业登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圳市居住证/劳动就业登记网上申报系统的使用范围
凡在我市依法成立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招用劳动者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用人单位）都可直接登录该系统同时申办居住证和办理劳动就业登记。
二、深圳市居住证/劳动就业登记网上申报系统的操作流程
（一）网上立户。用人单位凭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工商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验原件）到所辖地居住证受理机构或劳动保障部门业务窗口领取网络系统登录密码，并领取《深圳市居住证申请表》。已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可同时提供本单位社保号，方便用人单位就业人员的录入工作。
（二）信息采集。被招（聘）用人员需要办理居住证的，用人单位应当指导被招（聘）用人员如实填写《深圳市居住证申请表》。
（三）系统登录。用人单位在互联网上登录“深圳市政府在线”点击“深圳市居住证综合信息网”或直接登录“深圳市公安局主页”和“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事大厅” ，都可登录“深圳市居住证/劳动就业登记网上申报系统”，然后录入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工商注册号，并录入系统登录密码完成系统登录。
（四）信息录入。用人单位登录系统后，录入被招（聘）用人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就业信息和居住证信息。
（五）信息保存。用人单位对所填报的电脑信息资料经核对无误后，点击保存。
（六）信息上报。用人单位对所保存的个人信息资料，点击上报。
（七）信息打印。点击劳动就业管理，打印办理劳动就业登记需要打印的资料；点击居住证管理，打印申请办理居住证人员名单。
用人单位完成网上申报流程后，申办居住证的，携带相关资料到所辖地居住证受理机构办理；办理劳动就业登记的，携带相关资料到劳动保障部门业务窗口办理。
三、用人单位办理劳动就业登记和申办居住证的职责
用人单位是办理劳动就业登记和申办居住证的责任主体。用人单位应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积极使用“深圳市居住证/劳动就业登记网上申报系统”做好劳动就业登记和居住证申办工作。
（一）认真核对员工的个人信息，如实申报所招（聘）用人员的劳动就业信息和居住证信息，保证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
（二）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和与劳动者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及时为员工办理就业登记手续。未办理劳动就业登记的，劳动保障部门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三）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需要申办居住证的员工申办居住证。有违反《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行为的，公安机关将根据《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予以处罚。
    本通知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